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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

效力再探析

以 法释 （ ２ ００ ９ ）１ １ 号 第 ２ １ 条 为 中 心

宋 刚罗金川

【 提 要 】 优先 购 买权的 法律性质和优先购 买权 的 法律效 力 ，
此二 者是优 先 购 买 权最 为 核 心 的 问

题 。 法释 （ ２ ０ ０ ９ ）１ １ 号 出 台后 ， 合乎 法律意 Ｗ地解释房屋承租人优先 购 买权 的 法律性质和 法律效力 ，

对于 法律适 用 意 义 重 大 。 房 屋 承租人优 先 购 买 权 为 附 条 件 的 形 成 权 ， 仅具 有债权性 效 力 。 法 释

（ ２ ００ ９ ）１ １ 号 第 ２ １ 条的 类推适用 需要谨慎 。

【关键词 】 房屋承租人优先购 买权 法律性质 法律效力 类推适 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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ｂ＿ 的法律效 力 ， 此二 者也 是优先购 买权最 为核心 的 问
—

ｓ题 。 特别 是优先购 买权 的 法律效力 ， 事关 当 事人利

优先承买权 ， 谓特定人依约定或法賴定 ， 于所

冇人 （ 义 务人 ） 出卖动产或不动产时 ， ｗ依 同样条件

优先购买之棚 。 当事人舒交易需要 ， 得为优録 （＿（ ２Ｑ Ｑ ９ ）

买权之约定 ， 但此仅具债权上之效力 。

① 本文所称房
１ １ 号 ， 以下简称 《租赁合同解释 》 ） 第 ２ １ 条特别对承

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 ， 为 《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贯彻执 租人优先购买权做 出 具体化规定 ， 本文拟结合该规

行 〈 中华人 民共和 国 民法通则 〉 若干问题的意见 （试定 ， 分析探讨优先购买权的法律性质 ， 在此基础上具

行 ） 》 （ 以 下简称 《 民通意见 》 ） 第 １ １ ８ 条 、 《合 同法 》体解释优先购买权的法律效力 。

第 ２ ３ ０ 条所明定 ， 故属于法定优先购买权 。＿

房屋承租人优先购 买权 ， 最早 由 国 务 院 １ ９ ８ ３＊
—、 理

＾

匕构 ｌａ ： 优先购头权的

《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 》 第 １ １ 条所规定 ：

“

房屋所

有人 出卖獅賴 ’ 讓前二个服知糊人 。 在 同优細买棚贿傾痛 ，
：
）ｔ翻斯ｉ使及保

等条件下 ， 承租人有优先购买权 。

”

后为 《 民通意见 》

所采纳并具体化 ， 《合 同 法 》 以 法律形式予 以 规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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Ｉ  Ｉ 取租人优先购 头权被规定 以 来 ， 子 者对此讨 必 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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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》 ２ ０ １ ４ 年第 １ 期

护 ， 学说和实务一 向有不同见解 ， 主要存在订立买卖义务人在 出卖标的物时 ， 必须依法律规定 、 合 同 约定

合同的请求权说 、 附条件的形成权说 、 物权取得说 。或第三人之要约条件 ， 向权利人为要约 的 意思表示 ，

订立买卖合同 的请求权说 ， 认为 出租人 出卖房屋先买权人应在规定或约定 的期 限 内 承诺 ， 否则 先买权

时承租人依同样条件声 明承买者 ， 出 租人有承诺 出 卖即消灭 。

？ 该说似认为 出 租人负有强制要约 义 务 ， 皆

之义务 。

？ 我 国亦有学者主张持订立买卖合同请求权如前述 ， 出租人不履行要约义务 ， 仅发生合同不成立

说 ， 该说内部主要有两种观点 。 其一 ， 优先缔约之请的缔约过失责任 。

求权说 ， 认为优先购买权是一种优先购买 的请求权 ，相 比较而言 ， 关于优先购买权 的法律性质 ， 在理

请求的内容是缔约的优先 ， 结果和具体表现就是在 同论构造上 ， 附条件的形成权说在法理上较为充分 、 圆

等条件下相 比于其他人 ， 权利人优先与 出 卖人缔结买满 ， 值得赞 同 ， 于承租人优先购买权应作相 同解 释 。

卖合同而 已 。
？ 其二 ， 附强制缔 约义 务 的请求权说 ，惟其形成权说能否契合我 国法律规定 的房屋承租人优

认为请求权说显然弱化了优先购买权 的效力 ， 不足 以先购买权 ， 需要解释现行法规定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

保证优先购买权人获得 出 卖标 的所有权 ， 因 此不 足的效力作为检验 。

采 ， 优先购买权 的 定性应为 附强制 缔约 义 务 的请求
＿

^

权 。
？ 诚如王泽鉴先生所言 ， 依买卖合 同订立请求权三 、 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法律效力

理论 ， 买 卖合 同 之成 立 ， 尚 需 义 务人 同 意 ， 论其实 ，

质 ， 无异于要约 ， 因此义务人得予拒绝 ， 与－般买卖

合 同之成立 ， 并无区别 ， 不能合理说明优先购买权之分析
＾１？ ，？ ， ，^

本质 。

？ 即便采取强制缔约 的理论构造 ， 苛 以 出 租人 《 民 第 １ １ ８ 条规足 ： ｔｉ ｉ 租人 出 卖 出 租房

强制承诺之义务 ， 惟其在出租人拒绝情形下 ， 买卖合
知
５
租
十： ２

租
３＝

同仍未成立 ， 此时仅发生合同不成立 的缔约过失损＃
下 ， 享有优先购头权 ； 出 租人未按此规定 出 卖房屋

的 ， 承租人可 以请求人民法院宣告该房屋买卖无效 。

”

附条件的形成权说 ， 认为优先购买权 ， 无论其为
彳 件 ’ 解

法定或约定 ， 论其性质 ， 系属形成权 ， 即优先购买权
释上应 当包 须房屋 出租人 出卖租赁房屋 、 须房屋

人雛其－方意思 ， 形成 以 出 卖人 出 卖与第三人之同
出租人与第二人缔结了一份房屋买卖合

＾
１ 、 须为

，

同等

样条件为 内容的合同 ， 无须出 卖人的承诺 。 惟此项形
餅 ； 后半 句 则 规定 了 承租人优先购 买权 的 法律效

成权附有停止条件 ， 须俟 出卖人 出 卖标的物于第三人


时 ， 始得行使 。

？ 我 国 学者亦有 主 张该说者 。

⑥ 我 国① 王泽鉴 ： 《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 》 第 １ 册 ， 第 ６ 〗 ３ 页 ， 台湾

有学者主张优先购买权不能产生既存法律关系变更或巧 Ｍ

他 田 ② 许 尚豪 、 单明书 ： 《优先购买权制度研究 》 ， 中 国法制 出版
消灭雛律效果 ’ 形成权不能附条件 ’ 所 以 附条件形社 ２ ０ ０ ６ 年版 ， 第 １ ５ ２ 页 。 该说破形成权说 、 立请求权说之

成权说不成立 。

⑦ 本文认为 ， 此实乃误解 。 形成权之理 由 均存在漏洞 ， 实不足采信 。

法律效果不限于使法律关系变更或消灭 ， 亦包括使法③ 宁红丽 ：
《论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 》 ， 《广 西社会科学 》 ２ 〇 ＣＭ

律关系发生 ，

？ 优先购买权即是适例 ， 此其一 ； 形成

抝 ６＾
一

估 庙 ｍ ｉ ｌＰ 丁伹附古 夂 Ｙ／ｔ Ｐ
■

甘Ｒ Ｋ曰 ／口 欠此砧 忐甜④ 王择鉴 ： 《优先承买权之法律性质 》 ， 第 ６ １ 彳 页 。

＿饤使原则上不得附有条件或期限 ， 但条件的献
⑤ 王泽鉴 ： 《优先承买权之 法律性质 》 ， 第 ６ １ｎ

与否系依相对人意思而定 ， 或期 限 明 确者 ， 不在 ｌ
ｉｔ⑥ 戴孟勇 ： 《 房屋 承租人 如何 行使优先购 买权 以 〈 合 同

限 。
？ 优先购买权所附条件即为 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 ，法 〉 第 ２ ３ ０ 条为 中心 的解释 论 》 ， 《 清华大学 学报 》 ２０ ＣＭ 年

出租人是否 出卖房屋取决于 出租人的意思 ’ 此其二 。第 ４ 期 。 韩世远著
“

合 同法分则讲义
”

， 内部复 印版 ， 第 Ｓ Ｏ

物权取得说 ， 认为先买权具有排斥 他人 的效力 ，

^

⑦ 许 尚豪 、 单明 ： 《优先购买权制度研究 》 ， 第 Ｉ ３ ７
？ Ｍ ０ 页 。

故为物权 ， 但先买权既非用益物权 ， 亦非担保物权 ，

⑧ 参阅王泽鉴 《 民法总则 》 （增 订版 ） ， 屮 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

而是属于形成权的物权取得权 。
？ 值得商榷的是 ， 物 ２ ００ 】 年版 ， 第 ９ ７

￣

９ ８ 页 。

权取得权是否属于物权 ， 如是 ， 是否受 《物权法 》 第⑨ 王泽鉴 ：
《 民法总则 》 （增订版 ＞ ， 第 ９ ９ 页 。

５ 条规制 ， 是否有违物权法定原则 。 再者物权之定性⑩ 史 尚宽 ： 《物权法论 》 ’ 中 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麵 年版 。 转

与形成权之定性得否并存 ， 亦存嫌窦 。＝＝＝
先买权的若 干理论 问题 》 ， 《 淸华 大学学报 》

２ ０ ０ １ 年弟 １ 期 。

此外 ， 我 国学者有主张优先购买权为附条件 的承 ？ 廖焕 国 、 严浩 ： 《 先买权継论纲 》 ， 《 法学评论 》 ２ ００ ３ 年

诺权 （选择权 ） ， 认为先买权 的主要法律效力在 于使第 ６ 期 ．

１ ００



宋 刚 罗金川 ： 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效力再探析 以法释 （ ２００ ９ ）１ １ 号第 ２ １ 条为 中心

果 ， 即 出租人 出 卖房屋未提前三个月 通知承租人的 ，赁房屋未在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或者存在其他侵害

承租人可以请求人民法 院宣告该房屋买卖无效 。 《 民承租人优先购买权情形 ， 承租人请求 出租人承担赔偿

通意见 》 赋予房屋承租人在优先购买权被侵害时请求责任的 ， 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 。 但请求确认 出 租人与第

宣告合 同无效的权利 。 这是法律文义直接反 映 的信三人签订 的房屋买卖合 同 无效 的 ， 人 民 法 院不予支

息 。 需要检讨的是 ， 合 同具有相对性 ， 《 民通意见 》持 。

”

细致分析 ， 该条规定不同于 《 民通意见 》 第 １ １ ８

赋予承租人请求宣告 出 租人与第 三人间 的合 同无效 ，条之处有三 ： 其一 ， 规定侵害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情

其法理基础是什么 ？ 请求宣告合 同无效之后 的法律效形包括
“

出租人 出卖租赁房屋未在合理期 限 内通知承

果是什么 ？ 毕竟请求宣告合 同无效 ， 仅仅使得 出 卖人租人
”

但不限于
“

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未在合理期 限

（ 出租人 ） 与第 三人的买卖合 同 归 于无效 ， 对 于承租内通知承租人
”

； 其二 ， 承租人请求 出 租人承担赔偿

人而言 ， 行使优先购买权 ， 其 目 的在于与 出卖人 （ 出责任的 ， 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 ； 其三 ， 该条明确承租人

租人 ） 缔结合同 ， 受让房屋所有权 。 首先分析上述第请求确认 出 租人与第三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
一个问题 。 对不具备生效要件的特定法律行为 ， 应赋的 ，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。

予何种效力 ？ 此为评价问题 ， 应视其所欠缺生效要件 《租赁合同解释 》 第 ２ １ 条明确 出租人出卖租赁房

的性质及其严重性的程度而为决定 。 民法所采的原则屋未在合理期限 内通知承租人属于侵害承租人优先购

为 ： 其欠缺的要件 ， 如属有关公益 ， 则使之无效 。 如买权的行为 ， 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。 但是 ， 该赔偿责任

仅有关私益 ， 则使之得撤销 。 如仅属 于程序 的欠缺 ，的法律依据或请求权基础为何 ， 值得探讨 ， 是违约行

则使之效力未定 ， 俾资补正 。

？ 出 租人 出 卖房屋予第为 、 侵权行为抑或独立的一种侵害行为 ？ 本文认为在

三人 ， 侵害承租人优先购 买权 ， 其买 卖 合 同 效 力 如解释上有两种路径 。

何 ， 如果没有 特别 规定 ， 原则 上 则应 当 适用 《 合 同路径一为 ， 《合 同法 》 第 ２ ３ ０ 条赋予 了 承租人对

法 》 总则 合 同 的效力 一 章 的规定 ， 仅在满足 《 合 同出租人 的赔偿请求 的权利 。 该条规定
“

出 租人 出 卖

法 》 第 ５ ２ 条规定时 ， 才能判定合 同无效 。 最高人 民租赁房屋的 ， 应 当 在 出 卖 之前 的合理期 限 内 通 知 承

法院关于适用 《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合 同法 》 若干 问题的租人 ， 承租人享有 以 同 等条件优先购买 的权利 。

”

根

解释 （二 ） （法释 〔 ２００ ９ 〕 ５ 号 ， 以下简称 《合同法解据此规定 ， 出 租人未通 知 出 租人的行为 ， 属 于违反

释二 》 ） 第 １ ４ 条规定 ， 合 同法第 ５ ２ 条第 （ 五 ） 项规了租赁合 同项下之义 务 ， 当 产生违约 责 任 。 因 此该

定的
“

强制性规定
”

， 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。 尽管条所谓
“

赔偿责任
”

的性质 当 属违约责任 ， 并且根

《合同法解释二 》 没有进一步界定
“

效力性强制性规据我 国 《合 同 法 》 之违 约 责任之规定 ， 违约责任 的

定
”

， 但其法律意 旨是 比较 明 显 的 ， 旨 在进一步 限缩成立不以 出 租人有过错为 必要 ， 只要 出 租人未经通
“

强制性规定
”

的范 围 ， 以免诸多交易 动辄无效 ， 与知承租人 即 出 卖标 的 物 ， 即构成违约 ， 故该条采用

合同法鼓励交易 的立法 目 的不符 。 惟其在法律有特别
“

侵害
”
一语似乎未尽妥 当 ， 改作类似

“

损 害
”

之语

规定的时候 ， 除非适用该条文显示不公平 ， 造成价值词为宜 。 赔偿金额属于违反该房屋租赁合同 的违约责

矛盾 、 体系违反 ， 法官才能在释明后不予适用 。

“

出任之一 ， 其金额的确立应该以该租赁合同为依据进行

租人未按此规定出卖房屋的 ， 承租人可 以请求人民法确定 。

院宣告该房屋买卖无效 。

”

学者解释认为 ， 《 民通意路径二为 ， 承租人优先购买权 的 附条件形成权

见 》 确立的承租人优先购买权具有物权的效力 ， 承租说 。 认为该条所谓的
“

赔偿责任
”

是植根于租赁合同

人行使优先购买权 ， 不仅发生使出租人负有 向其交付项下的通知义务的违反 ， 认为行使优先购买权即在 出

标的物并移转所有权的债务 ， 同时具有否定 出 租人与租人与承租人之间 已经缔结 了一份
“

同等条件
”

的房

第三人合同效力 的效力 ，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确保屋买卖合同 。 虽然这个合同 的缔结主体仍然是 出 租人

优先购买权人获得房屋所有权 。

② 该解释观点填补 了和承租人 ， 但是其性质却是
“

买卖合 同
”

， 区别 于路

承租人请求宣告合 同 无效之后 的法律效果 ， 未 失 允径一 中 的 《 合 同法 》 第 ２ ３ ０ 条的
“

租赁合 同
”

。 在此

当 ， 值得赞同 。 法理构造前提下 ， 该同等条件的买卖合 同之履行及效

（
二

）
《租赁合 同解释 》 第 ２ １ 条 中 承租人优先购果可 以 区分以下两种情况来讨论 ：

买权效力分析

１ ？ 关于优先购买权受侵害的赔偿基础 ① 王泽鉴 ： 《 民法总则 》 （增订版 ） ， 第 ４ ７ ６ 页 。

《租赁合 同解释 》 第 ２ １ 条规定 ：

“

出租人 出 卖租？ 韩世远 ：

“

合同法分则讲义
”

， 第 ５ ２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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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 出租人与第三人之间 的合 同 已经履行 ， 即 已优于 旧法
”

的原则 ， 《租赁合 同 解释 》 第 ２ １ 条 已 事实

经办理过户登记 ， 那么房屋所有权 已 经发生移转 ， 出上修正 了 《 民通意见 》 第 １ １ ８ 条 ， 得适用 《 租赁合 同

租人还须依据
“

同等条件
”

的买卖合 同 向 承租人承担解释 》 第 ２ １ 条的案件情形 ， 《 民通意见 〉〉 第 １ １ ８ 条不

Ｍ行不能的违约责任 。 需要思考 的一个 问题是 ， 这一再适用 。 采文义解释 、 体系解释 ， 应 当认为 承租人 只

违约 贵任 与 《 租赁合 同 解释 》 第 ２ １ 条
“

赔偿责任
”

能请求 出租人承担赔偿责任 ， 不能请求法 院宣 彳兮 出租

关系 如何 ？ 本文认为两者具有一致性 ， 即 《租赁合 同人与第三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 同 无效 ， 《 租赁合 Ｎ 解

解释 》 第 ２ １ 条之
“

赔偿责任
”

就是违反上述
“

同 等释 》 第 ２ １ 条似乎倾向 于采取债权效力说 。

条件
”

协议的违约责任 。 换言之 ， 该赔偿责任 的法律当然 ， 承租人是 否 完 全 不 能请求 法 院 宣 告 出 租

依据是合 同义务 的违反 。 那么 ， 据此赔偿金额也能够人与第 三人 签 订 的 房 屋 买 卖 合 同 无效 ， 解 释 论 上 ，

得以确认 ， 即按照 出租人与第三人签订 的售房合 同 中该条规定 显然 并 非 完全排除 承租人请求 宣 告 合 同 无

约定的违约责任 的
“

同等条件
”

计算 。 例如 ， 该售房效的权利 ， 而 是 明 确 不能 以 侵 害 优 先购 买权 为 由 请

协议约定 出卖人不履行交付房屋 的义务应该承担总房求宣告合 同无效 ， 故 而在满足 《 合同 法 》 第 ５ ２ 条构

款 ２ ０ ％ 的违约金责任 ， 那么据此同等条件 ， 则承租人成条件下 ， 如 构 成
“

恶意 串 通 ， 损 害 国 家 、 集 体或

的优先购买权受到 的侵犯 ， 就有权 向 出租人主张上述者第三 人 利 益
”

， 承租 人 仍然 有 权请求 宣 告 合 同 无

总房款 ２ ０ ％ 的违约金 。 效 。 体系解释 的 结论是 出 租人 与 第 三 人之 间 的 房 Ｍ

如果出租人与第三人间 的合 同 尚 未履行 ， 承租人买卖合 同有 效 ， 即 便 第 三 人是恶 意 的 ， 承租人也不

仍可行使优先购买权 。 如若认为优先购买权并不使承能行使追买权 。

租人享有
“

同等条件
”

且优先于第三人受让标 的物所但是 ， 《 租赁合 Ｍ解释 》 第 ２ １ 条不认定买卖合 ｜

Ｈ
］

有权的权利 ， 仅仅发生 承租人 与 出 租人之 间 偾之关无效 ， 其理论依据为何 ， 尚 未被合理解释 。 在笔者宥

系 ，

① 即 出租人与承租人之 间 的协议与 出 租人 与第 三来 ， 从承租人优先购买权 的附条件 的形成权性质视角

人之间 的买房协议具有平等性 ， 那么 出租人属 于将房观之 ， 当 出租人与第三人签订 了 出 售房屋 的买卖协 议

屋进行 了
“
一物

一

． 卖
”

， 适用相应的法律规则 。 如果出的同时 ， 承租人与 出租人之 间也形成 了 同 等条件的 买

租人选择向 承机人脯行 ， 那 么承租人是否还 可 以要求卖合同 ， 这两个合 同 ， 前者为实际签订 的 ， 后者为法

出租人承担该条所称的
“

赔偿责任
”

？ 解释上 ， 因 为 出律推定的 ， 伹却
“

同 等 条件
”

。 这 两 个合 同 在效 力 ｈ

租人选择 向 承租人履行 ， 承租人合 同 目 的 已 达成 ， 即具有一致性 ， 当买 卖合同有效 的 时候 ， 承租人作 为 同

承租人的优先受让权得到满足 ， 所 以 应否定承租人 向等条件的合 同 当 事人 ， 其 同 等条件合 同 也是有效 的 。

出租人主张的赔偿责任 。 如果出租人选择 向第三人履享有该合同权利 的承租人 自然无权请求真实的买卖合

行 ， 那么发生和前述第一种情形一样的利益格局 。同无效了 ， 因为他的优先购买权体现为该 同等条件的

对于 《租赁合同解释 》 第 ２ １ 条中 的赔偿损失的法协议 。 此时形成了
“
一房二卖

”

的模式 ， 当 出 租人将

律依据的上述两个路径 ， 其关系如何 ， 值得探讨 ， 如房屋交付给买受人时候 ， 对承租人构成违约 ， 后者据

果两者同时适用 ， 则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得到两次赔此主张赔偿责任 ， 与第 ２ １ 条前段 的赔偿 的规定互相

偿 ， 显然与民法 中赔偿的补偿性冲突 。 如果二者 中择照应 ， 使得该条在理论上 比较 圆 满 ， 逻辑 上 也 能够
一

， 何者更优 ？ 本 文认为 ， 从承租人 的优先购买权 的自 洽 。

保护角度看 ， 当该优先购买权受侵害时 ， 路径一 的赔

偿金额以租赁合同为依据计算 ， 路径二 以
“

同等条件
”四 、 《租赁合同解释》 第 ２ １ 条

的买卖合同为依据计算 ， 应该说绝大部分情况下买卖之类推适用
合同中的赔偿金额高于租赁合同 ， 因此路径二更优 。

２ ？ 不否认出 租人与第三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 同效 《租赁合 同 解 释 》 第 ２ １ 条 的类推适用 ， 可能发

力 的理论解释 生两种类型 的 类推适 用 ： 其一 ， 将 《 租赁 合 同解 释 》

值得重视的是 ，

“

请求确认 出租人与第三人签订 第 ２ １ 条类推适用 于房屋外 的租赁标 的物 ； 其二 ’ 将

的房屋买卖合 同 无效 的 ， 人 民法 院不予支持
”

， 其改
《租赁合 同解释 》 第 ２ １ 条类推适用于其他法定优先购

变 了 《 民通意见 》 第 １ １ ８ 条
“

承租人可 以请求人 民法买权之情形 。 分述如下 。

院宣告该房屋买卖无效
”

的立场 。 即便 《 民通意见 》


第 １ １ ８ 条未被明确废止 ， 在解释适用上 ， 根据
“

新法① 韩世远 ：

“

合同法分则讲义
”

， 第 ５ ２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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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 刚 罗金川 ： 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效力再探析——以法释 （ ２ ００ ９ ）１ １ 号第 ２ １ 条为 中心

对于第一种类推适用 ， 即其他作为租赁标的物 的先购买权的违约责任 ， 责任的成立不 以 出租人有过错

动产或不动产 ， 在满足 《合 同法 》 第 ２ ３０ 条其他构成为必要 。 解释论上 ， 该条规定并非完全排除承租人请

要件条件下 ， 得否发 生优先购买权 ， 从而类 推适用求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 ， 而是明确不能 以侵害优先购

《租赁合同解释 》 第 ２ １ 条 ？ 按照
“

明示其一 ， 排除其买权为 由请求宣告合同无效 。 采纳附条件形成权说的

他
”

的解释规则 ， 当 否定法官有权对 《合 同 法 》 第理论构造 ， 行使优先购买权 即缔结一份
“

同 等条件
”

２ ３ ０ 条进行 目 的性扩张 ， 或者进行类推适用 。 虽然此的房屋买卖合同 。 如果 出 租人与第三 人之 间 的合 同

类土地使用权租赁在实质上均属 不动产租赁关系 ， 与已经履行 ， 已 经办理过户 登记 ， 那么房屋所有权 已

房屋租赁具有极强 的
“

类似性
”

， 但是考虑到 赋予承经发生移转 ， 出 租人还应该依据 同等条件 的 房屋买

租人 以优先购买权会增加 出 租人 的负担 ， 限制 出租人卖合 同 ， 向 承租人承担赔偿责任 。 如 果 出 租人与第

的财产处分权 ， 所 以在法律没有 明 文规定 的情况下 ，三人间 的合 同 尚 未履行 ， 承租人仍可行使优先购买

为保护 出租人的利益 ， 尚不宜通过类推适用 的方法赋权 。 此时适用
“
一物二卖

”

的法律规则 。 如果 出 租

予这些承租人 以 优先 购 买权 。
① 此外 ， 在本 文 看来 ，人选择 向承租人履行 ， 宜否定承租人可 以请求 出租

房屋的居住用途使得房屋与其他不动产相较而言 ， 更人承担赔偿责任 。 《 租赁合同解释 》 第 ２ １ 条的类推

具有
“

生存权
”

意味 ， 应该通过赋予优先购买权方式适用 ， 应 当否定 法官有权对 《合 同 法 》 第 ２ ３ ０ 条进

予 以特殊 的保护 。行 目 的性扩 张 ， 或者进行类推适用 ， 使之适用于房

对于第二种类推适用 ， 即将 《租赁合 同解释 》 第屋外租赁物 出卖 的情形 ， 但可 以将 《 租赁合 同解释 》

２ １ 条类推适用于其他法定优先购买权之情形 。 考虑到第 ２ １ 条类推适用于其他法定债权性优先购买权 。 区

物权性优先购买权与债权性优先购买权法律效力上 的辨物权性优先购买权与债权性优先购买权 ， 应结合

差异性 ， 应 当首先分析解释相关优先购买权之性质 ，先买权的产生原 因 及先买权是否 已采取适 当 的手段

如属于债权性优先购买权 ， 本文认为 ， 在缺乏法律效予 以公示来考虑 。

果规定情形下 ， 得类推适用 《租赁合 同解释 》 第 ２ １

条 。 但对于物权性优先购买权 ， 则不能类推适用 。 如本文作者 ： 宋 刚是北京 师 范 大 学 法 学 院 副 教授 ，

此问题的关键在于 ， 如何区辨优先购买权 的性质是物法学博士 ； 罗金川 是清华 大 学房地产 管理处工

权性优先购买权还是债权性优先购买权 。 戴孟勇博士作人 员 ， 法 学硕士

提出 ， 先买权之效力如何 ， 不宜一概而论 ， 应结合先责任编辑 ： 赵 俊

买权的产生原因及先买权是否 已采取适 当 的手段予 以

公示来考虑 。 尤其是公示与否 ， 在确定先买权的效力

时应具有决定性意义 。
②这一观点强调公示与物权性① 戴孟勇 ： 《房屋承租人如何行使优先购买权 以 （合 同

效力之关系 ， 值得赞同 。法 〉 第 ２ ３ ０ 条为 中心的解释论 》 ， 《 清华大学学报 》 ２００４ 年

结语 ： 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 ， 在 《租赁合同解第 ４ 期 。

释 》 第 ２ １ 条施行后 ， 宜解释为仅具有债权效力 。 该② 戴孟勇 ： 《先买权的若干理论问题 》 ， 《清华大学学报 》 ２〇 〇 １

条所谓
“

赔偿责任
”

的性质当属未尽通知义务损害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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